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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30/2021_2022__E7_A8_8E_

E5_8A_A1_E6_80_BB_E5_c46_630796.htm 近日，国家税务总局

下发关于部分饲料产品征免增值税政策问题的批复（以下简

称批复）（国税函[2009]324号），对可免税的单一大宗饲料

产品的范畴作了进一步解释，明确表示膨化血粉、膨化肉粉

、水解羽毛粉不属于现行增值税优惠政策所定义的单一大宗

饲料产品，应对其照章征收增值税。 国家税务总局在批复中

明确，根据《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饲料产品免征增值

税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[2001]121号）及相关文件的规定，单

一大宗饲料产品仅限于财税[2001]121号文件所列举的糠麸等

饲料产品。膨化血粉、膨化肉粉、水解羽毛粉不属于现行增

值税优惠政策所定义的单一大宗饲料产品，应对其照章征收

增值税。混合饲料是指由两种以上单一大宗饲料、粮食、粮

食副产品及饲料添加剂按照一定比例配置，其中单一大宗饲

料、粮食及粮食副产品的掺兑比例不低于95%的饲料。添加

其他成分的膨化血粉、膨化肉粉、水解羽毛粉等饲料产品，

不符合现行增值税优惠政策有关混合饲料的定义，应对其照

章征收增值税。 据悉，根据《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饲

料产品免征增值税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[2001]121号）的规定

，五类饲料产品可免缴增值税：一是单一大宗饲料。指以一

种动物、植物、微生物或矿物质为来源的产品或其副产品。

其范围仅限于糠麸、酒糟、鱼粉、草饲料、饲料级磷酸氢钙

及除豆粕以外的菜子粕、棉子粕、向日葵粕、花生粕等粕类

产品；二是混合饲料。指由两种以上单一大宗饲料、粮食、



粮食副产品及饲料添加剂按照一定比例配置，其中单一大宗

饲料、粮食及粮食副产品的参兑比例不低于95%的饲料；三

是配合饲料。指根据不同的饲养对象，饲养对象的不同生长

发育阶段的营养需要，将多种饲料原料按饲料配方经工业生

产后，形成的能满足饲养动物全部营养需要（除水分外）的

饲料；四是复合预混料。指能够按照国家有关饲料产品的标

准要求量，全面提供动物饲养相应阶段所需微量元素（4种或

以上）、维生素（8种或以上），由微量元素、维生素、氨基

酸和非营养性添加剂中任何两类或两类以上的组分与载体或

稀释剂按一定比例配置的均匀混合物；五是浓缩饲料。指由

蛋白质、复合预混料及矿物质等按一定比例配制的均匀混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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